广元市朝天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一期）配套基础设施--防火通道建设项目

（6.5米宽）二标段弃渣场变更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广元市朝天区大道农业资源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5年1月22日受理你单位提交的《关于申请审批广元市朝天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一期）配套基础设施--防火通道建设项目（6.5米宽）二标段弃渣场变更水土保持方案的请示》（广朝农发集团〔2025〕2号），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受理编号：510812-20250122-000111。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项目概况 

广元市朝天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一期）配套基础设施--防火通道建设项目（6.5米宽）二标段位于朝天区大滩镇，起于大滩镇沙溪子，与S410相接，途经文安村，终点止于蒿坝村。线路全长7.505公里，采用四级公路建设标准，设计速度15km/h，沥青混凝土路面。该项目建设内容与已批复的朝天区X049/X037 沙溪子至原马家坝场镇段美丽乡村路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沙马路一期”）建设内容一致，根据相关资料，沙马路一期项目名称现变更为广元市朝天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一期）配套基础设施----防火通道建设项目（6.5米宽）二标段，项目业主单位由广元市朝天区康道公路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广元市朝天区大道农业资源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6日，广元市朝天区水利局以“广朝水许可决〔2023〕43号文”对朝天区X049/X037 沙溪子至原马家坝场镇段美丽乡村路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在施工过程中，因运渣方案调整，需新增1处弃渣场。对比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弃渣场数量由1处增加为2处，其中原已批复的弃渣场位置未发生变更；弃渣量由17.52万立方米减少到17.37万立方米；弃渣场占地由2公顷增加到3.19公顷；工程总占地面积由12.37公顷增加到15.49公顷（主体工程优化线路减少占地0.07公顷；新增2#弃渣场增加占地3.19公顷）。建设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编报了《广元市朝天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一期）配套基础设施--防火通道建设项目（6.5米宽）二标段弃渣场变更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以下简称“补充报告书”）。

二、弃渣场变更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新增加的1处弃渣场的选址。
（二）基本同意弃渣堆置方案。基本同意《补充报告书》确定的各弃渣场工程等级、设计标准及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三）基本同意补充报告书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四）基本同意弃渣场水土保持投资编制依据、方法和成果。建设单位已按照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16.081万元，本次变更后，因主体工程优化线路减少占地0.07公顷，新增2#弃渣场增加占地3.19公顷，故共新增征占地面积3.12公顷，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标准1.3元/平方米，需补缴水土保持补偿费4.056万元。
三、建设单位应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各项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本项目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朝天区X049/X037 沙溪子至原马家坝场镇段美丽乡村路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弃渣场变更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组织落实。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及时组织排查隐患并实施处置，确保安全。
（二）所有扰动和裸露地表都应得到整治和迹地恢复，加强植被抚育管理，确保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危害。
（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向我局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和年报。
（四）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五）应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四、本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我局审批。需要新设弃渣场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报我局审批。

五、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开；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包括验收鉴定书、验收报告和监测总结报告等），并接受验收核查。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六、本行政许可仅用于本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项目建设涉及应由安全、生态环境、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批或核准的内容，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部门的工作要求分别完善相关手续。
七、其他仍执行广朝水许可决〔2023〕43号文。

                              广元市朝天区水利局

                               2025年1月24日



